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吐鲁番楼兰酒庄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光大证券作为吐鲁番楼兰酒庄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年报

事前审阅，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公司治理 其他（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事项） 否 

2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3 其他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2024 年 1 月，楼兰酒庄全资子公司浙江楼兰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楼兰”）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浙江商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商源金融”）签订《资金往来使用额度合同》，约定浙江楼兰与商源金融

在 3,500 万元额度内依据业务需要可拆借资金，利率按照吐鲁番楼兰酒庄股份有

限公司同期新增银行借款平均利率 4.39%计算，期限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月 31日止，年度结息。 

2024 年度浙江楼兰拆出资金共 71,000,000.00 元，收回金额 55,000,000.00

元，计提利息 503,362.28 元。截止 2024年 12 月 31日，楼兰酒庄对商源金融其

他应收款为 16,503,362.28 元。 

公司 2024 年临时报告与半年度报告中均未披露资金占用事宜，公司未告知

主办券商上述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能履行 2016 年 6月 27日做出的不占用公司资



金的承诺。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截至 2025年 3月 20日，商源金融将 16,503,362.28 元全部归还浙江楼兰，

公司已全部收回本次资金拆借事项的本金及利息。  

 截止 2025 年 4 月 25 日，主办券商督导公司补充披露资金占用公告与更正

2024年半年度报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 2025年 4月 25日作出承诺：未来不再发生资金占

用，具体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在与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

金往来中，将严格控制付款账期；不得要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

告等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严格禁止以任何中国证监会或

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资金占用方式使用公司的资金。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占用公司资金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存在

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与违规处分的风险。 

若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能

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将会产生公司治理风

险，给公司规范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楼兰酒庄的持续督导义务，主办券商已督促楼兰酒庄对上述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占用公司资金进行补充审议及披露，并要求楼兰酒庄就上

述风险事项进行全面自查，严格执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学习，规范信息披

露，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切实杜绝此类资金占用的行为。 



主办券商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进行进一步核查，并持续关注公司未来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吐鲁番楼兰酒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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